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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曾成杰的女儿曾姗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7月 12日她就从法院

内部人士接到消息称，其父亲已经

被执行死刑，于是她慌忙打电话给

看守所，被告知父亲确实已经在当

天上午被带走。

7月 15日下午，曾姗终于拿到

了父亲的骨灰回到邵阳老家。“我不

敢想象狱中的妈妈和姐姐知道这消

息后会受到怎样的打击！现在只想

让爸爸入土为安。”她说。

曾成杰的死引发了群体性的恐

慌与愤怒。

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忍不住在

微博上感叹：检讨重庆事件，在唱红

打黑期间，一大批重庆工商业者被

强制关进牢房、没收财产，生命尊严

也失去了法律保护，甚至为被告辩

护律师亦被冤屈判刑入狱。我采取

了不吭气的态度。反思：是懦弱错误

的行为。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

犯生命的权力部门应该明确态度：

不！

“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

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

治……”柳传志在小范围座谈时说

的一席话，随后在一个名为“正和

岛”的企业家社交网站上，引发了一

场风波———岛民王瑛提出抗议，并

宣布“退岛”。

其实，柳传志说的就是企业家

的艰难生存空间。

“高利贷害了很多人，但也救了

更多人。害人的事报道出来了，救人

的事没人感兴趣。”7月 15日，著名
经济学家茅于轼说，“利息率高是因

为放贷的人太少，供不应求。越是反

对高利贷放贷的人越少，利息率越

高。让更多人放高利贷，利息率肯定

下降。要改变高利贷是剥削的观点，

它改善了资金配置。”

近年来，随着民营经济的快速

发展，资金需求量的加大，民间借贷

从熟人之间的直接融资发展到易于

累积风险的间接融资模式，当资金

链断裂时，极易引发区域性的金融

风险，一些企业家因此入罪。

据《2012年中国企业家犯罪媒
体案例分析报告》显示，在报告中统

计的 245个案件中，仅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 (33例 )和集资诈骗罪 (11例 )，
就占了全部案件数的近 1/5，而触犯
这两项罪名的犯罪人全部是民营企

业家。这一统计结果无疑是我国当

前民企融资难的又一个明证。

判处争议

7月 15日，茅于轼发表观点：
“在废除死刑之前政府有权杀自己

的老百姓。但是必须出于公心，因此

要向公众公布案情充分说明理由。

绝不可偷偷摸摸遮遮掩掩……更何

况非法集资罪的条文有严重缺陷”。

除对死刑犯的人道关怀，曾成

杰死刑判决的合理性，也是引发本

次舆论质疑的一项重要原因。

接下来，《人民法院报》官方微

博就曾成杰案连发四条微博，称曾

成杰系集资诈骗案中罪行最为严重

的主犯，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曾

引发集资户自焚事件，严重影响当

地社会稳定，罪行极其严重，并将曾

成杰案与吴英案进行对比，以引导

舆论。

这一说法遭到王少光的强烈反

驳。王称，自焚者在三馆公司的钱只

有 8000多元，在另外一家公司的为
12万元，自焚事件与曾成杰案没有
必然关系。

湖南省高级法院依据华信司法

鉴定所的鉴定认为，截至 2008年 9
月 30日，三馆公司集资总金额为
34.5亿元，涉及 24238人，累计达
57759人次。扣除已还本息，集资诈
骗额近 8.3亿元，直接给群众造成损
失 6.2亿元。华信的会计鉴定还显
示，三馆公司资产总计 7.7亿元，负
债 18亿元，资不抵债。

王少光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当事人没有挥霍集资款，根据华

信会计事务所的鉴定结论，剔除已

退本息及集资奖励，三馆公司实际

投入生产活动的资金大于可以使用

的资金将近 0.6亿元。王少光的观点
是，根据湘西州政府《团结报》2009
年 1月 8日发布的数据，三馆公司资
产的拍卖价为 10亿元以上，按照湖
南政府处理湘西民间融资“只还本

金、不计算利息”的政策偿还了 7.1
亿元集资本金，那么尚有 2.8877亿
元的盈余。因此，公诉机关所诉的

“三馆公司给融资群众造成 6.2亿元
的经济损失”，实属无稽之谈。

在法院一审裁决之前，相关资

产还未被正式定性，就已被事先贴

上“非法”标签并处置。

由于当地政府多次在工作报告

中鼓励集资行为，王少光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政府的决策失误，最

后怎么能都由企业买单？王少光认

为，“曾成杰充当了湘西地方政府的

替罪羊，因为三馆项目是当地政府

主抓的形象工程，政府在三馆公司

设有指挥部，与三馆公司一起办公，

政府责任无可推脱；三馆公司有优

良的资产可变卖，政府可以用来补

窟窿；不排除个别人想借变卖三馆

公司的优良资产之际，从中渔利。”

陈兴良、张明楷、曲新久等法学

家出具的《专家论证意见》认为：“三

馆公司对外集资的决策由公司集体

做出或者公司负责人依据公司决策

程序做出，集资所得款归单位使用，

应认定集资行为系单位行为，构成

单位犯罪，而不能认定为自然人犯

罪。”

据了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的最高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而自然人犯“集资诈

骗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死刑。在湘西

多起集资案件中，亦有多个公司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被认定构成单

位犯罪。

此后案件被报送最高院进行死

刑复核。王少光称，他曾 20多次向最
高法报送材料，指出本案的认定事

实和适用法律上的不当之处。

集资案死刑存废

在中国，非法集资可导致两种不

同的罪名，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集资诈骗罪。前者是指未经中国

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

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

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后者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

资的属于集资诈骗罪。

但是，两个罪名的量刑有很大

差别，其中非法吸取存款罪的最高

刑罚为 10年有期徒刑，集资诈骗最
高刑却可判处死刑。区别两者的法

律要件，在于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和是否采取了诈骗的手段。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在

1995年，针对我国金融领域犯罪突
出，全国人大常委会起草出台了《关

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

草案，只对伪造货币罪将原刑法规

定的最高法定刑由无期徒刑提高到

死刑，而在进一步征求《决定》草案

的意见时，有的委员、地方和单位提

出，于是对《决定》草案中的集资诈

骗罪增设死刑，一直沿用至今。

据统计，2006年到 2010年“我
国累积发生非法集资案件数量超过

10000起，涉案金额达到 1000多亿
元，且每年以约 2000 起、集资额约
200亿元的规模快速增加，案件涉及
29个省、区”。单就浙江来说，据浙江
省公安厅统计，在集资案高发的

2008年，共立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案近 200起，集资诈骗案 40多起，
其中共立 1亿元以上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案 17起，涉案金额近百亿元。

有学者认为这种大规模的增加

是因为犯罪分子借用经济政策、利

用政府等各种保护伞，致使非法集

资行为在民事和行政失去效力，而

刑事手段又过于软弱。

据不完全统计，过去 3年浙江
省至少有 10 人因犯集资诈骗罪而
被判处死刑、死缓，然而该省的非法

集资犯罪案件并没有明显下降，反

而呈现频发态势。

一位律师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私募资金的合法化，使非法集资

罪的存在需要检讨和废除，集资诈

骗罪就失去了法律基础和前提，没

有存在的根基和必要性。前文已述，

在我们的刑法体系中，有一个诈骗

罪就足够了，集资诈骗和其他所有

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的诈骗

活动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它只属于

诈骗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之一。

“孩子啊，今后你们要时刻关注

资产的去向问题，一定要追一部分

回来，先把专案组扣下老百姓的另

一半本金补给他们，这可是他们祖

祖辈辈的血汗钱，千万莫让老百姓

吃亏！”近日，曾成杰在遗书中反复

叮嘱孩子如何处置资产。

“我们将在近期组成义务协助的

法学专家律师团，讨回父亲应得的

利益，全部返还融资群众。”曾成杰

的女儿说。（实习生刘军、罗雪峰对

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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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成杰案未平

曾成杰旧照 王利博制图

荩辩护律师称拟向最高检申诉
荩或引发新一轮企业家移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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